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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版 说 明

    教材建设是教学的三大基本建设之一，随着九年制义务教育

的实施，随着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改革实验的逐步推开，对初中

思想政治课教师以及其他初中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，师、专 政

教、政史专业和公共理论课的教学现状更加不能适应。为了贯彻

党的十三大和全国七届人大的精神，为了适应与中学思想政治课

配套改革的需要，为了改变师专政教、政史专业和公共理论谋教

学的现状，填补教材这块空白，提高教学水平，以适应改革、开

放的新形势，更好地为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服务，我社同华东地

区师专政教、政史(马列室)教学改革协作会40多所师专和甘肃

省天水师专一道，邀请了部分参加国家教委师范司召开的二年制

师专政教专业教学大纲审定会的副教授和各校学木造诣比较深、

教学经验丰富、组织能力和责任心强的副教授与讲师，联合编写

了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法、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、国际共产主义

运动史、政治经济学、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、科学社会主义、道德

_..,,-}-2̀. ,.fs:一学概论、法学概论、形式逻辑、中国革命史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、

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基本问题、法学基础知识等13 f}一 }课程的教材。

    本套教材的编写，以国家教委新近审定的师专政教(史)谋程

各自的教学大纲和有关文件为依据，坚持以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

想为指导:充分体现师专培养初中教师的目标和规格要求，特别注

意对学生思维能力、自学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，努力运用辩证

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阐述教材内容，注意知识 的 系 统

佳、政治性、科学性和实用性，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，结合



专业知识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。

    本套教材各册内容力求做到选材精新、结构严谨、简明通

俗、观点正确、分析深透、条理清晰，具有师专特色，富于实用

价值。它不仅可作师专政教、政史专业和公共理论课的教材，而

且可作各类高等专科学校、函授及各类成人高校的教材，对从事

政治理论工作的党政干部、社会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，对广

大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师使用教材、改革教学，都是一本较好的参

考书。本书是其中之一。

    在编写过程中，自始至终都得到华东地区师专政 教、政史

(马列室)教学改革协作会的鼎力相助，得到了南京师专、宁波

师院、青岛师专等华东地区40多所师专的校领导、教务处等各方

面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。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，谨向关心、文

持和帮助本套书编写和出版的所有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

高的敬意!此外，本套书的内容吸取了现有教材、有关论著、理

论战线研究的新成果，在此，一并致谢。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19R}年10月



再 版 说 明

    《形式逻辑》初版三年来，其基本理论、基本知识、基本技

能三统一的特色和适应高等专科学校，特别是师专政教专业的实

用价值，都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可。但也存在着个别知识性错误

和印刷上的误漏等问题。为了吸取形式逻辑研究的新成果，适应

这门课程深化教学改革的需要，进一步提高本教材的质量，特修

订再版。
    这次修订在保持教材原有特色的前提下，我们本着理论联系

实际和不增加篇幅的原则，对理论、知识部分的一些提法做了更

为确切、精当的处理;随着形式逻辑科学的发展，在概念和三段

论部分增加了有关内容;对印刷上的错误做了较为详细的更正;

对有关不太合适的例证做了必要的修改和删除。以便增强修订后

的《形式逻辑》的科学性、实用性和可接受性。

    本次修订工作由高思栋负责进行。由于水平和能力有限，修

订本还会有一些不足之处，诚恳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。

编 者

19时 。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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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绪 论

    形式逻辑体系最早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完成的，他

所著的《工具论》，分别对范畴(概念)、命题(判断)、三段

论、证明和逻辑谬误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，提出了系统的看法，

成为最早的、最完备的一部逻辑著作。 “逻辑”一词出源于希腊

文}oros(逻各斯)，含有 ‘，，思维”、“言语”、“规则，等意

思，据说是古罗马哲学家、雄辩家西塞罗 (公元前106一公元前

:} 3年)开始使用的。现在我们沿用的 “逻辑”一词，是英文lo}is

的音译。在现代汉语里， “逻辑”是个多义词，在不同的语境里

有不同的语义。

    (1)指客观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。如: “实现四个现代化，

这个宏伟任务是我国半个多世纪以来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部

革命过程的合乎逻辑的继续。”

    (2)指一种特殊的理论、观点。如: “这是一种荒 谬 的 逻

辑。}'

    (3)指思维活动的规律性。如: “写文章要讲逻辑。”

    (4)指逻辑科学。如 “只有学会语法、修辞和逻辑，才能使

思想成为有条理的可理解的东西。”

    本书所讲的形式逻辑，指的是一门逻辑科学。德国著名的哲

学家康德第一次使用了 “形式逻辑”这个名词，从此以后， “形

式逻辑”被广泛采用了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第一节 形式逻辑研究的对象

    思格斯指出: “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

学来说，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，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

域: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，即逻辑和辩证法。”(《马

克思恩格斯选集》第4卷，第253页)所以形式逻辑，首先是一

门研究人类思维现象的科学。

    什么是思维?

    思维属于认识过程。辩证 唯物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，认

识，是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对立统一的辩证运动过程。感性认识

是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，通过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等感觉器官接

触外界事物，从而取得感性知识材料，它的主观形式是感觉、知

觉和表象。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，通过人脑对感性材料进行加

工，逐步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事物内在的规律性，形成概念，进而

构成判断和推理，这就是理性认识。而这个理性认识阶段，也就

是思维的阶段。理性认识就是思维及其产品。

    思维是高度发展的物质— 人脑的一种机能，但这种机能只

是潜在的，要成为现实，需借助于语言这个最主要的工具。之所

以说语言是最主要的工具，而不是唯一的工具，是因为人的大脑

所储存的信息量要比现代最先进的电子计算机所储存的多得多，

据估计多达10I”比特。，当代科学家推测，大脑很可能是一种全息

装置，除语言之外，还有表达思想的某种特殊代码，使得大脑有

可能容纳下这么多的信息。(参阅郭谷兮主编《语言学教程》第

48一  49页 )

    因此，思维是人脑在人的实践活动中，在感性认识的基础

上，借助于语言这个最主要的工具，以知识经验为中介来反映客

观事物的活动。



    思维具有多种特性，但最主要的是它的间接性和概括性。

    思维的间接性是指思维对于客观事物的反映与认识不同于直

接感知，它是在已有的知识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判断和推理来进行

的。，思维的间接性表现在:

    思维凭借着知识经验，能对没有直接作用于感觉器官的事物

及其属性或联系加以反映。

    思维凭借着知识经验，能对根本不能直接感知的事物及其属

性或联系进行反映。正如列宁所说: “表象不能把握整个运动，

例如它不能把握每秒钟30万公里的运动，而思维则能够把握而且

应当把握。”(《列宁全集》第3}卷，第246页)

    思维凭借着知识经验，能在对现实事物认识的基础上进行蔓

延式的无止境的扩展。例如，制订计划，预计未来，就是这方面

的表现形式。

    思维的概括性是指思维经过抽象和概括而把握事物的本质租

内在规律性的关系。抽象是正确反映客观事物本质，形成概念、

范畴的一种思维方法。它是在对事物的属性进行分析、综合、比

较的基础上，抽取出事物的本质属性，舍弃非本质属性，从而形

成对某一事物的概念。因而，思维所反映的就不是个别事物的某

个具体属性，而是一类事物的具有本质意义的抽象属性。

    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说，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间接的、

概括的反映，这种反映是借助于语言来实现的。

    思维是人类认识世界、改造世界最重要的主观能源，人们不

断地探索着思维的奥秘，终于形成了一个科学门类，叫做思维科

学。思维科学是研究人的有意识思维的特点、规律、历史发展和

人工模拟的科学。它是一个大科学群，由思维基础科学、技术科

学和应用技术三部分组成。思维科学的基础科学是由社会思维

学、形象思维学、抽象思维学、灵感思维学等学科组成;思维科

学的技术学科由科学方法论、情报学、数理语言学等组成;应用



技术则由人工智能、情报资料库技术、计算机软件工程等学科组

成。形式逻辑属于抽象思维学、抽象思维是由多种学科来研究

的，比如有哲学认识论、神经生理学、心理学、语言学、逻辑

学、控制论、信息论等。这些学科既有分工，又有交叉;既有各

自的研究范围，又彼此有不同的联系和关系。

    那么，形式逻辑是在什么范围内来研究抽象思维的呢?

    形式逻辑所要研究的是思维的逻辑形式及其基本规律，同时

也涉及一些简单的逻辑方法。

    1。思维的逻辑形式

    思维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一样，既有它的内容，也有它的形

式。思维内容是指思维所反映的客观对象及其属性。思维内容既

具有客观性，又具有主观性。客观性表现在它反映的对象是客观

存在，主观性表现在它毕竟并非客观事物本身，而是以思想的形

式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。思维形式是指思维对客观对象及其属性

的反映方式，有概念、判断、推理等。思维形式是有其结构的，

我们把从具有不同内容的思维形式中抽象出来，并为它们各自共

同具有的一般形式结构，称之为思维的逻辑形式。比如:

    所有的商品都是有价值的。

    所有的事物都是变化发展的。

    所有的民族都是有自己的历史的。

    这是三个判断，这三个判断的思维内容是全然不同的，但经

过抽象，却可以抽取出它们共同具有的一般形式结构，即 “所有

⋯⋯都是⋯⋯”。这就是上述三个判断的逻辑形式。

    形式逻辑在表达逻辑形式时，除了主要借助于自然语言外，

还往往采用人工语言即符号公式去刻画它们。比如上面三个判断

的形式，我们可以用S表示指称判断对象的概念，用P表示指称

判断对象所具有的属性的概念，那么它们共同具有的逻辑形式就

可用公式表示为:



所有5都是P

再如:

科学是革命的精神力量，

互Ju 哲兰Q科学。⋯⋯1........⋯⋯
所以，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革命的精神力量。

    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。

    人民币是货币，

    所以，人民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。

    以上是两个推理，它们的具体内容是不同的，但却有相同的

逻辑形式，我们以M,P,S表示推理中含有的三个不同的概念，

那么上述推理的共同的逻辑形式可以用下列公式表示:

    所有的}1都是P

    所有的S都是M

    所以，所有的S都是P

    从上面所举的判断和推理的逻辑形式中，我们可以看出，任

何逻辑形式都包含有两部分，即不变的部分和可变的部分。例

如，在 “所有S都是P”这一逻辑形式中，“所有⋯⋯都是⋯⋯”

在同类型的逻辑形式中都存在，其含义是不变 的;而S和P所表

示的具体内容是可以用任何一个概念去代换的。我们把不变的部

分称为逻辑常项，把可以变换的部分称为逻辑变项。所谓逻辑常

项就是指在一个逻辑形式中保持不变并决定这种形式的逻辑特性

的部分。所谓逻辑变项就是指在一个逻辑形式中可以用不同的具

体概念或判断来代换的部分。

    人们的思维活动总体现着思维的具体内容和逻辑形式的辩证

统一，但思维的逻辑形式确实可以从具体思维中抽象出来作相对

独立的研究，而形式逻辑正是从逻辑形式方面来研究思维的。

    2。,},维的基本规律



    我们这里所讲的思维的基本规律是指形式逻辑的基本思维规

律。首先要明确如下两个问题:

    (1)所谓思维的基本规律是指正确运用逻辑形式所必须遵守

的最起码的思维法则。

    CZ)思维的基本规律是从正确的逻辑形式中总结概括 出来

的，对各类逻辑形式的正确运用，具有某种普遍性的意义。

    思维的基本规律有哪些呢?

    思维的基本规律有四条，即同一律、矛盾律、排中律和充足

理由律。

    人们要正确地运用概念、判断、推理等思维形式进行思维活

动，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要保证思维具有确定性、前后一贯性、明

确性和论证性，所以必须遵循思维的基本规律。

    在同一思维过程中，即在同一条件、同一时间、同一关 系

下，对于同一对象，要保持概念自身的统一;对于同一个判断，

要保持判断自身的统一;对于同一个推论，要保持推论自身的同

一。这就是同一律的要求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，运用概念、判断

和推理等进行思维活动时，要前后一贯，不能自相矛盾，这是矛

盾律的要求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，对于互相矛盾关系的概念和判

断，要明确地作出二者必居其一的抉择，这就是排中律的要求。

而断定任何一个思想，都必须有充分的根据，这就是充足理由律

的要求。

    客观事物本身的属性是确定的，人们的思维在反映客观事物

时应保持同一性，上述四条基本规律正是从不同的方面表现了思

维的同一性。因此，人们进行思维活动时，必须同时遵守这些规

律。不然，就会出现逻辑错误，就不能进行正确思维。

    3。简单的逻辑方法

    方法，英文是approach，意为沿着正确的道路运动。在现代

科学的意义上，是指主体认识客体及其规律的中介，是人们从事



科学活动的行为方式，是从理论和实践上把握客观现实，从而实

现一定目的的途径、手段和方式的总和。

    逻辑方法包含两个层次，即形式逻辑方法和辩证逻辑方法。

我们把形式逻辑方法称为简单的逻辑方法。它主要指定义法，划

分法，概括法，限制法，观察法，实验法，探求因果联系法，分

析法，综合法等。

    逻辑方法是思维活动规律的应用，它是人们正确思维活动的

经验总结。黑格尔指出: “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，而是内容的

灵魂”。(《小逻样》第427 )因此，人们要正确地进行 思

维，就必须正确地应用逻辑方法，若是违反它，就不可能取得正

确的思维成果。

    从上面对形式逻辑研究对象的分析中，我们可以看出这门科

学具有如下一些性质:

    1。它具有客观性。

    形式逻辑所研究的思维的逻辑形式和基本规律以及一些简单

的逻辑方法，不是天上掉下来.的，不是人们头脑里所固有的，也

不是什么天才随意创造出来的，而是客观事物中最普通最常见的

关系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。正如列宁所说: “逻辑形式和逻辑规

律不是空洞的外壳。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。”(《列宁全集》第

38卷，第192页)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，形式逻辑同其他科

学一样，只能来源于实践，它研究的对象是以客观事物为其基础

的。在这一点上，必须同唯心主义者的种种谬论划清界限。

    2。它具有工具性。

    思维，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标志，是人的本质 属性。凡

人，不管他是哪个民族，哪个阶级，只要他进行思维活动，就必

须运用同样的思维形式和逻辑方法，必须遵循共同的思维规律，

只有这样，才能来认识客观世界，交流思想。若是不同的民族和

不同的阶级都有自己的思维形式、规律和逻辑方法，那世界就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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